
对新颁布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指导意见的理解（二）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0/2021_2022__E5_AF_B9_

E6_96_B0_E9_A2_81_E5_c114_230569.htm ②已抵押担保的数

额，若委托人提供的产权证上没有标注，是否还需要估价师

自行向房管部门查询?在本地还好，如果估价对象地处外地，

那估价师的尽职调查工作将有更大难度。 ③若土地出让金、

交易税费，应补缴政府费用等也在法定优先受偿权范畴之内

，则估价师的尽职调查工作深度、广度、难度都将更大，而

且调查所得数据不一定准确，将影响估价结论的准确性。 2

．对可比实例进行实地查勘的困难。就目前情况而言，估价

所采用的可比实例的来源大多为估价人员自物业中介等处自

行调查而来或是由房地产管理部门公布的市场交易案例，《

意见》要求对可比实例“进行必要的实地查勘”，到底必要

到什么程度?要进入可比实例房屋内部几乎不可能，甚至所在

小区如果封闭式管理，也很难进入，那么最多只能了解到物

业所处地理位置，对其内部状况、景观等不得而知。 3．《

意见》中规定：“房地产估价行业组织已公布报酬率、资本

化率、利润率等估价参数值的，应当优先选用，不选用的，

应当在估价报告中说明理由。”就目前情况，这些参数应该

还没有公布，大多是由估价师根据执业经验自行制定，也给

人为调节评估值带来了操作空间，从促进抵押估价业务的健

康发展方向来说，有关行业组织应该将其尽快公布。 4．《

意见》中规定：“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应当包括包括估价对

象的变现能力分析”。这种分析应该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如

果是需要进行定量的分析，则数据的不确定性、费用项目的



不完整性都是存在的问题。因为涉及抵押权实现而需对抵押

物进行变现的情况，几乎都需要经过司法途径，涉及诉讼费

用主要有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另外还有执行中的实际

支出费用，包括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异地执行本案时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标准支出的差旅费用，有人民法院或人民法院委托

其他单位或个人进行的与本案有关的勘验、鉴定、评估、拍

卖、仓储、保管、运输等实际支出费用。另外，诉讼费用还

包括抵押权人支出的律师费用等。这些费用和其他变现时应

缴交的各种税费等是估价人员难以估算清楚的。 5．作为规

范房地产抵押估价的技术标准，《意见》也规定了“在处置

房地产时，应当评估房地产的公开市场价值，同时给出快速

变现价值意见及其理由。”这时的评估结论，亦即估价师应

对其承担估价责任的，是公开市场价值还是变现价值?而且处

置房地产时的评估，评估目的应该改为“处置变现”或“强

制拍卖”，报告名称也不应再叫“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6．房地产估价不再作为其抵押过程中的必备要件，而且委托

方由银行承担，对估价师及估价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

，对市场把握不准确，估价质量不理想，均可能导致其业务

的萎缩，而且也会给自身带来较大的执业风险，《意见》规

定“在估价报告应用有效期内使用估价报告的，相关责任由

出具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承担，但使用者不当使用的除外”

。 《通知》及《意见》的实施，对金融机构来说，也为其防

范房地产信贷风险提供了支持，与以往的操作方式相比，也

有不少新的地方： 1．金融机构在发放房地产抵押贷款前，

应当确定房地产抵押价值，但抵押价值的确定可以由抵押当

事人协商议定，不一定非得要进行评估，这样的规定明确了



金融机构如果有能力把握抵押物市场价值和对借款人的资信

有信心，就可省去评估的时间和费用，为赢得市场竞争加分

。金融机构还可以委托估价机构定期或者在市场价格变化较

快时，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这就加强了金融机构在日常管

理中控制贷款风险的能力。 2．《通知》明确了金融机构原

则上应是房地产抵押估价的委托方，自行决定选用合适的房

地产估价机构，并支付评估费用。这就理顺了银行、估价机

构、借款人(抵押人)间的关系，明确了估价机构是为银行提

供服务，为银行的信贷决策提供专业帮助并承担责任的机构

，避免由借款人 (抵押人)授意高估抵押物而导致的信贷风险

。同时，银行应尽委托方的责任为估价师提供估价所需的文

件资料及协助估价师对估价对象情况进行调查了解，与目前

相比，银行在这方面的工作量及责任也加大了。 3．由于《

意见》明确了估价报告必须提供估价对象(抵押物)的抵押价

值和变现能力分析，采用哪个价值作为信贷决策的基础，将

影响银行制定的贷款“折扣率”。目前，据我们了解的情况

，银行通常以抵押物的评估价值为基础，以6070％的折扣率

发放贷款，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折扣，正是因为出于风险控制

的需要，把抵押物需要变现时产生的价格减损、应上缴税费

等考虑在内。但是《意见》实施后，抵押物的“抵押价值”

中已扣除了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如果按上

文所述，假定抵押物在估价时点转让应缴纳的各种税费也包

括在优先受偿款中，那么这部分费用在估价结论中就已扣除

了，银行在制定贷款折扣率时不需再重复考虑；如果以估价

报告对估价对象的变现能力分析为折扣率制定基础，那么抵

押物变现时产生的价格减损也已经包括在估价结论以内了。



所以，无论以哪个价值为信贷决策的基础，银行目前的贷款

“折扣率”都应进行适当调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